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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奔喪或運回遺骸
骨灰送件須知                       111.11.08修正 
一、適用對象： 

（一） 大陸地區人民為死亡未滿六個月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配偶

之父母、三親等內血親或其配偶，得申請來臺奔喪。 

（二）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外國人，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

且死亡未滿六個月，其在大陸地區之配偶或二親等內血親，得

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奔喪，並以二人為限。 

（三） 大陸地區人民，其在臺灣地區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配偶之

父母或子女之配偶，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死

亡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運回遺骸、骨灰。但以一次為限。 

（四） 依規定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奔喪、運回遺骸、骨灰之大陸地區人

民年滿六十歲行動不便或健康因素須專人照料，得同時申請

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上二親等內血親一人同行照料。 

二、 申請次數及注意事項： 

(一) 申請奔喪、運回遺骸、骨灰之次數以一次為限，每次停留期間

不得逾一個月，不得延期。 

(二) 在臺期間如有逾期停留或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應於

出境之日起，不予許可期間屆滿後再申請來臺短期停留。但奔

喪不受此限。 

(三)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所檢附大陸地區製作之文

書，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財團法人

海峽交流基金會）查證、驗證；其在國外製作之文書，須翻譯

成中文並經我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

機構（以下簡稱駐外機構）驗證，如駐外機構僅驗該原文，應

將中文譯本，至我國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公證。 

(四) 依第一點第四款申請同行照料者，停留期間與申請人相同，應

與申請人同一航（船）班入出臺灣地區，並不得申請延期。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1. 因工作或其他特殊情形須先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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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罹患疾病或受重傷須延後出境。 

三、 應備文件： 

(一) 請詳盡填寫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並貼最近二

年內所拍攝、直四點五公分、橫三點五公分之彩色、脫帽、未

戴有色眼鏡、五官清晰、不遮蓋、足資辨識人貌、人像自頭頂

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三點二公分或超過三點六公分、白色

背景之正面半身薄光面紙彩色照片，且不得修改或使用合成

照片。 

(二) 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其他證照或足資證明身分文件影

本。 

(三) 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查證、驗證之申請人與奔喪、運回

遺骸、骨灰對象間之親屬關係證明等足資證明親屬關係之文

件。同行照料者應檢附與申請人間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

會查證、驗證之親屬關係證明。(已於前申請案提出本次申請

案應備之親屬關係證明者，經申請人或代申請人申請送件時

於申請書空白處填載曾經來臺，並在旁簽名，經該管服務站查

得該資料者，得免附。但若查無，或經查有疑慮者，仍應依通

知補件。) 

(四) 相關證明文件： 

1. 奔喪對象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未至戶政機關完成死亡

登記者，加附死亡證明文件正本一份。 

2.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外國人在臺死亡者附在臺

死亡證明書。 

3. 運回遺骸、骨灰者附民國八十一年底以前死亡之證明書或

法院裁判書等足資證明文件。 

4. 依第一點第四款申請者所檢附文件：行動不便或因健康因

素須專人照料之診斷書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五) 保證書：保證人應出具親自簽名之保證書及保證人國民身分

證正、影本（正本驗畢退還），且由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

本署）各區事務大隊所屬各直轄市、縣（市）查核（保證人資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Attachment/0121014521581.pdf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Data/092161210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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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請參閱保證書背面之說明）。 

(六) 委託書：除申請人在國外地區、香港或澳門或被探人親自送件

外，由在臺其他親友或綜合或甲種旅行社代為送件者，應附委

託書（倘在臺無親屬由朋友代送者，應加附說明書）。 

(七) 申請人在國外地區、香港或澳門者，應另檢附國外地區再入境

簽證、居留證或香港、澳門身分證影本。 

(八) 證件規費新臺幣六百元（郵寄者附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

人及住址，自取者免附）。 

四、 申請方式： 

(一) 申請人在國外地區者，應向我駐外機構申請；其居住國無駐外

機構者，得由其在臺灣地區親屬或邀請單位代向本署申請。 

(二) 申請人在香港或澳門者，應向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香港辦事

處）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澳門辦事處）申請。 

(三) 申請人在大陸地區者，由其在臺灣地區親屬代向本署各區事

務大隊所屬各直轄市、縣（市）服務站申請（不受理郵寄申請）。 

五、 申請處所及查詢資訊：本署各區事務大隊所屬各直轄市、縣（市）服

務站；聯絡資訊請查詢本署全球資訊網之各服務站聯絡資訊（網址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5388/7181/7184/71

93/）。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Data/09216142171.pdf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5388/7181/7184/7193/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5388/7181/7184/7193/

